
证券代码：002533� � � �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0-090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二线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11月17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武汉二线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31日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二线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二线” ）完成上述

转增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武汉市东西湖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20104177715335C)。武汉二线《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原登

记的“壹亿圆整”变更为“肆亿圆整” 。除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外，武汉二线《营业执照》的其

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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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8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召开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 本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行权，主要安排如下：

1、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主办券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2、行权数量：800.10万份

3、行权人数：233人

4、行权价格：7.89元/股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7、行权安排：行权有效日期为2020年12月21日-2021年12月20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

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单位：万份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俞雄 总裁 24 0.82% 0.01%

邱庆丰 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18 0.61% 0.01%

林楠棋 董事、副总裁 24 0.82% 0.01%

赵凤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8 0.61% 0.01%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84 2.87% 0.04%

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29人） 716.10 24.43% 0.37%

合计（233人） 800.10 27.30% 0.41%

9、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 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10、公司将在定期报告（包括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中或以临时报告形式披

露每季度股权激励对象变化、股票期权重要参数调整情况、激励对象自主行权情况以及公司股

份变化情况等信息。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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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

授信额度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根据经营需要，本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制

药）、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海滨）分别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有效期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0万元、人民币5,000万元，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为海滨制药担保余额为6,000万元，为健康元海滨担保余额为零。

●本次反担保的情况：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年11月30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

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议

案》，相关情况如下：

1、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有效期1年的综合

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0万元，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有效

期1年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总计为人民币35,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2,543,761.30万

元）的比例约为1.38%，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035,596.47万元）

的比例约为3.38%，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2003号

法定代表人：林楠棋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粉针剂（含青霉素

类），片剂，硬胶囊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吸入制剂（吸入溶液），粉雾剂，药用辅料。

股权结构：海滨制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97.87%股权，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健康元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持有其2.13%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8,199,686.97 1,619,425,069.26

负债总额 431,954,174.07 643,908,173.03

银行贷款总额 - 6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11,176,774.07 620,352,473.03

净资产 1,016,245,512.90 975,516,896.23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7,788,250.62 942,303,705.00

利润总额 162,306,293.44 181,972,205.24

净利润 143,528,999.61 159,271,383.33

2、健康元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辉路11号

法定代表人：谢友国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主营范围：化学原料药（含中间体）及药物制剂的研发、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经营进出

口业务等

股权结构：健康元海滨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25%股权，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滨制药持有其75%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5,496,930.51 224,187,738.85

负债总额 49,207,477.22 50,902,261.42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9,207,477.22 50,902,261.42

净资产 186,289,453.29 173,285,477.43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6,023.58 9,766,501.37

利润总额 -18,227,441.36 -18,503,768.97

净利润 -13,710,546.71 -13,003,975.8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与银行签订正式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本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

海滨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本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海滨制药提供最高不超过30,000万元、 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提供最高不超过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并在贷款实际发生时，由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人代表或其授权

人就公司就此事宜签署相关担保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滨制药、健康元海滨经营稳定，业务正常，资信良好，对其担保不

存在影响公司经营情况及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2）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其审议表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基于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此次为全资子公司海滨制药提供最高不超过30,000万元、

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提供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并同意在贷款实际

发生时，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就此事宜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05,608.19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0.20%：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82,858.19万元，

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22,7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

意见函。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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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11月24日以电子邮件并

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各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等相关情况，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233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经成就。

本监事会认为： 同意本次符合条件的233名激励对象行权， 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为

800.10万份。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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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11

月24日（星期二）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11月30日（星期

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事会成员、总

裁清楚本次会议议案并无任何异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

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233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本次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

模式，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为800.10万份。

上述内容详见本公司2020年12月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临2020-153）。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董事邱庆丰、林楠棋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

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3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并在贷款实际发生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人就此事宜签署相关担保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内容详见本公司2020年12月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公告》（临2020-155）。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

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并在贷款实际发生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人就此事宜签署相关担保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内容详见本公司2020年12月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担保的公告》（临2020-155）。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邱庆丰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 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审

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为了确保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选举崔利国

先生为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崔利国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

崔利国先生简历

崔利国先生：男，1970年生，法学硕士，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曾用名“北京观韬律师

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及管理委员会主任，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1045）、中核国际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2302）、先丰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代

码：00500）、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536）、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代码：601918）、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股票代码：600380� � �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0-153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800.10万份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了七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8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了七届监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就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

审核意见。

3、2018年11月27日至2018年12月6日，公司在官网(http://www.joincare.com)对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进行内部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办公室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8年12月8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并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

5、2018年12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七届董事会六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名单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6、2019年1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七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名单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

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7、2019年1月28日， 公司首次授予320名激励对象的3,572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8、2019年6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的议案》及《关于注销部分

已授予尚未行权的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因利润分配，调整首次授予行权价格至8.05

元/股。因部分原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原

320人调整为281人，期权数量由原3,572万份调整为3,177万份，注销395万份。关联董事对相关

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9、2019年9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本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10、2019年10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及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19年11月12日， 公司预留授予的897.0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12、2019年12月4日， 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13、2020年7月3日， 本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八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利润分配，调整

首次授予行权价格至7.89元/股，预留授予行权价格调整至10.31元/股。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

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

14、2020年8月14日，本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因部分原激励对象离

职等原因，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批及预留股票期权，原首批期权激励对象由258人调

整为235人，期权数量由原1,892.89万份调整为1,744.09万份，注销148.80万份；预留期权激励对

象由186人调整为158人，期权数量由原897.00万份调整为709.00万份，注销188.00万份。经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336.8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0

年8月18日办理完毕。

15、2020年8月27日， 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354.50万份，行权有效期为2020年9月23日至2021年9

月22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16、2020年11月16日， 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尚未行权的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因部分原激

励对象离职等原因，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批及预留股票期权。原首批期权激励对象由

235人调整为233人，期权数量由原1,694.04万份调整为1,684.44万份，注销9.60万份；预留期权激

励对象由158人调整为150人，期权数量由原461.65万份调整为416.65万份，注销45.00万份。

17、2020年11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800.10万份，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12月21日至2022年

12月2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条件说明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

个行权条件已经满足，具体如下：

序号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1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层面第二个行权期业绩条件：

以2017年净利润为基数，2019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

注：上述“净利润” 、“净利润增长率” 指标计算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并以剔除本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

影响的数据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度和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32,362,427.00元 （剔除本

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较2017年度的复

合增长率为29.07％，符合前述条件。

4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考核中被评为“合格” 或者之上，才能全额

或者部分行权。

本次申请行权的233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为

“良好” 以上，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综上，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均已

满足，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行权安排，233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第二期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800.10万份，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可进行第二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18年12月21日

（二）行权数量：800.10万份

（三）行权人数：233

（四）行权价格：7.89元/股

（五）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六）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七）行权安排：行权有效日期为2020年12月21日一2021年12月20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

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单位：万份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

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

例

俞雄 总裁 24 0.82% 0.01%

邱庆丰 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18 0.61% 0.01%

林楠棋 董事、副总裁 24 0.82% 0.01%

赵凤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18 0.61% 0.01%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84 2.87% 0.04%

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229人） 716.10 24.43% 0.37%

合计（233人） 800.10 27.30% 0.41%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233名激

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经成就，符合本期行权条件，我们认为其作为本次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符合条件的233名激励对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 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为

800.10万份。董事会就本议案表决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相关安排，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

定， 不存在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上述激励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第二期行

权。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行权条件进行了审核，各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233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经成就。

本监事会认为： 同意本次符合条件的233名激励对象行权， 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为

800.10万份。上述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依据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本次激励对象采用自

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权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评估，即

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股票期权后， 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

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股票行权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相关行权安排符合《管

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相关审议事

项之独立意见函；

3、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之审核意见；

5、《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证券简称：科达制 公告编号：2020-108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兴隆十路12号公司国际大楼305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3,173,0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7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边程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跃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514,791 99.8078 1,658,301 0.192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转让佛山市科达陶瓷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514,791 99.8078 1,658,301 0.1922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346,820 99.7425 2,213,178 0.257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7,346,820 99.7425 2,213,178 0.257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76,656,334 97.8825 1,658,301 2.1175 0 0.0000

2

《关于转让佛山市科达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76,656,334 97.8825 1,658,301 2.1175 0 0.0000

3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76,101,457 97.1739 2,213,178 2.8261 0 0.0000

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6,101,457 97.1739 2,213,178 2.826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3-4�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均

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国涛、石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601077� � � �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0-057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6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厦四楼4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74,322,90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016,194,0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58,128,8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建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谢文辉董事、张鹏董事、罗宇星董事、温洪海董事、宋清华

董事、袁增霆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李明豪董事因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8人，出席5人，胡元聪监事、黄青青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左瑞蓝监

事因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培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辜校旭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5,415,831 99.9741 778,261 0.0259 0 0.0000

H股 1,101,656,660 95.1238 56,472,154 4.876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117,072,491 98.6285 57,250,415 1.371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辜校旭为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41,244,220 99.8787 778,261 0.121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石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26� � �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2020-084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蜀电投资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都江堰蜀电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蜀电投资” ）函告，蜀电投资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蜀电投资 否 25,400,000 50.01% 0.97%

2019年12月

17日

2020年11月

24日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涪城支

行

二、蜀电投资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蜀电投资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押

前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蜀电投资 50,794,809 1.94% 50,794,809 25,394,809 49.99% 0.97%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002797� � �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2020-097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办券商承继公司

在全国股转系统从事推荐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1月27日，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第

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 ）分别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 ）《关于同意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从事主办券商推荐业务的公告》（股转系统公告 [2020]858号）、《关于同意第一创业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从事推荐业务的公告》（股转系

统公告[2020]859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

办券商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全国股转系统同意一创投行作为主办券商承继公司在

全国股转系统从事推荐业务，公司终止在全国股转系统从事推荐业务。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877� � � �证券简称：ST电能 公告编号：2020-048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关系变化暨股份变动达到1%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电力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电力神” ）将其持有的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神股份” ，系公司

第二大股东）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北京诚通科创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划转完成后，中电力神

不再持有力神股份股权，各方已就上述重组事项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并获

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发布的《中

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关系变化暨股份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9）及2020年11月6日发布的《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关系变化暨股份变动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近日公司获悉， 力神股份股东名册已完成变更， 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实施完

毕。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力神股份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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